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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公司”）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50 号）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6 月向 6 名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52,425,268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9.80 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348,227.30 万元。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787 号）验证：截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中国动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348,227.3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0,175.33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338,051.97 万元。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2023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 408,099.25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截至 202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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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年产 400 万只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建设项

目 
50,000.00 45,114.56 

新建年 45,000吨铅酸蓄电池壳体注塑加工生产

线建设项目 
27,500.00 18,043.50 

年产 200 万千伏安时工业（储能）用蓄电池生

产线建设项目 
44,500.00 18,219.04 

汽车用动力电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6,000.00 28,464.37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清苑分公司配送中心建设项

目 
4,457.00 6.00 

风帆（扬州）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大容量密封铅

蓄电池建设项目 
23,100.00 15,527.49 

工业高端及舰船特种大功率传动装置制造条件

建设项目 
18,000.00 6,353.69 

海工及舰船综合电力发配电系统及汽轮辅机总

装总调及核心零部件加工建设项目 
37,300.00 25,583.18 

船舶动力配套件生产及 XX 产业化能力建设项

目 
71,500.00 66,958.42 

船用综合电力推进试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93,000.00 28,749.88 

船用化学电源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86,250.00 74,781.72 

燃气轮机关键部件试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61,200.00 56,327.92 

核电关键设备及配套生产线能力改造升级 33,064.00 8,341.68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22,000.00 16,000.18 

船用低速机关重件配套及售后服务保障能力建

设 
30,000.00 18,069.32 

生产布局调整及补充设施建设项目 33,394.50 14,625.61 

银系列产品生产能力提升建设想项目 10,000.00 2,508.70 

支付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47,079.08 47,079.08 

收购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控股权 228,858.30 228,8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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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出资参与中船重工（北京）科研管理有限公司

科研管理中心建设项目 
17,835.20 12,484.64 

出资参与设立中船重工（重庆）西南研究院有

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临时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流动资金 631,117.25 434,330.02 

永久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对子公司增资 - 144,597.08 

合计 1,636,155.33 1,321,024.38 

注：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流动资金实际投入金额含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022 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5,139.91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放

产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 

202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流动资

金”212,407.35 万元变更为“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中国动力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

告》。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为

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在不影响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临时补充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8,099.25 万元，其中,子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限额为不超过公司拨付子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资金的 50%。公司及子公司

募投项目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明细表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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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已拨付金额 拟补流金额上限 

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8,000.00 9,000.00 

上海中船重工船舶推进设备有限公司 32,300.00 16,150.00 

上海齐耀重工有限公司 71,500.00 35,750.00 

武汉长海电力推进和化学电源有限公司 133,250.00 66,625.00 

中船重工黄冈贵金属有限公司 10,000.00 5,000.00 

武汉海王核能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33,064.00 16,532.0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63,394.50 31,697.25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11,000.00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61,200.00 30,600.00 

风帆有限责任公司 159,490.00 79,745.0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106,000.00 

合计 604,198.50 408,099.25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十二个月，到期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建设及进展，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前需要资金时，公司及时将补充

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进展。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

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

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8,099.25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监管

要求。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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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严格遵守了《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及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在确保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

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

效率，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2、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具有合理性及必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中信证券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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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严格遵守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进度及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已经中国动力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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